附件：

齐齐哈尔医学院教研（研究）室设置
及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管理暂行规定
教研（研究）室承担着教书育人，教学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、科研和科技开发、师资队伍建设等繁重任务，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提高学院教育教学水平、促进学科发展等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。为规范教研（研究）设置、加强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岗位管理，特制定此暂行规定。
一、教研（研究）室设置
教研（研究）室是在各学院（部、处）领导下的基层教学、科研组织。各教研（研究）室设置应有利于组织教学、有利于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有利于学科(专业)建设和课程建设。按照相近学科或密切相关的课程群组建教研（研究）室，应有相当数量的骨干教师。教研（研究）室的设置、撤并要由各学院（部、处）提出书面报告，经人事处会同教务处等部门研究后确定，报院长办公会批准。
二、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的职责与聘任
各学院（部、处）要注意推荐优秀中青年教师担任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，经常帮助和指导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的工作，组织他们学习和交流工作经验，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；要加强对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工作的检查、考核。对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适当减免教学工作量。
㈠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职责
1、带领教研（研究）室全体人员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认真做好德育工作，教书育人。
2、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教研（研究）室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总结汇报教研（研究）室的工作。
3、组织制定、修订和实施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以及教研（研究）室的有关规章制度，决定教材的选用，组织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。
4、安排、调整教师的教学、科研任务及其它工作任务，组织教学研究、教学法活动和教学检查，组织审核考试命题和评分结果。
5、抓好学科（专业）和课程建设，安排教师进修，组织教师参加院内外的学术交流，作好教师的考核、晋职和晋级中的有关工作。
6、关心教师的生活，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完成各学院（部、处）交办的其它事务。
㈡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聘任条件
各学院（部、处）要抓好教研（研究）室的建设，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推荐优秀教师担任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。
1、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、科研工作上，事业心强，善于团结同志，有良好的师德。
2、有较丰富的教学、科研经验，业务水平较高。原则上应具备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，鼓励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教研（研究）室管理工作。
3、熟悉教学规律，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，有较强的教改意识和开拓精神。
三、教研（研究）室建设
各学院（部、处）要重视教研（研究）室建设，把教研（研究）室建设作为学院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要对其建设和发展作出规划，提出加强建设的措施和要求，要使建制能够适应学院发展的要求，逐步形成规范的管理体系。力求各教研（研究）室教师队伍结构基本合理，能够满足教学、科研工作的需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。教务处和各学院（部、处）要搞好教研（研究）室的调查、研究和指导工作；要积极为其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，主动排忧解难，确保其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中。学院定期进行教研（研究）室工作的检查评估、开展优秀教研（研究）室评选活动，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教研（研究）室和教研（研究）室主任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。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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